贵州民族大学公务车辆处置公示

根据《贵州省省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黔财资〔2023〕5号）、《省财政厅关于建立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公示制度的通知》（黔财资〔2021〕6号）、《贵州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暂行办法》（黔管发【2024】6号）文件规定，按照学校委托的第三方车辆评估机构对拟处置的6台公务车辆评估结果，学校2025年第12次党委会议研究，同意对以下车辆分别作报废处置和拍卖处置。现将车辆处置事项公示如下：
一、处置车辆信息
（一）报废车辆2辆
1.贵AE0183(别克GL8  2004款 3.0L 舒适型)，评估值2056元，资产编号：20040488S；
2.贵A98391(别克GL8  2003款 3.0L 8座)，评估值993元，资产编号：20031090S。
（二）拍卖车辆4辆
1.贵AZA707(帕沙特2013款 1.8TSI 尊荣版)，评估值15197元,资产编号：5200004102013000333；
2.贵AZB288(帕沙特2011款 1.8TSI 尊荣版)，评估值20025元，资产编号：CL2014000002
3.贵AZA657(帕沙特2011款 1.8TSI 尊荣版)，评估值17880元，资产编号：5200004102013000337；
4.贵AZB170(帕沙特2011款 1.8TSI 尊荣版)，评估值20860元，因该车辆由原后勤集团经费采购，未录入学校资产管理系统。
以上处置车辆具体事项详见“贵州民族大学车辆鉴定评估报告书”。
二、车辆现状
封存停驶
三、处置依据
中共贵州民族大学委员会会议纪要（党委纪要字【2025】12号）
四、处置原因
车辆使用年限长，日常使用强度大，维修频次高，运行成本高。
五、处置方式
报废、拍卖
六、公示期限
[bookmark: _GoBack]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意见反馈方式
联系人：任老师，联系电话：0851-88925347，
八、意见反馈监督部门
贵州民族大学校纪委监察室，联系电话：0851-83610130
九、附件
贵州民族大学车辆鉴定评估报告书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5年7月17日


